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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JF 1071《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》、JJF 1001《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》

和 JJF 1059.1《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》共同构成支撑本规范制定工作的基础

性系列规范。 

本规范的计量特性及校准方法等主要参考了 YY/T 0901—2013《紫外治疗设

备》。 

本规范为首次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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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外治疗仪校准规范 

1 范围 

本规范适用于紫外治疗仪的校准，不适用于仅用于照射器械和材料的紫外消

毒或杀菌设备、光固化机、紫外激光设备、紫外光敏治疗设备、血管内介入紫外

照射设备和体外血液循环紫外照射设备的校准。 

2 引用文件 

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： 

YY/T 0901 紫外治疗设备 

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；凡是不注日期的

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规范。 

3 术语和计量单位 

YY/T 0901—2013 中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。 

3.1 紫外治疗仪 ultraviolet therapy equipment 

利用有效波长在 200 nm~400 nm 的紫外线对皮肤或者体腔表层进行照射治

疗的设备。 

注：通常情况下,紫外线分为以下三个波段：UVA（400 nm～320 nm）、UVB（320 nm～

275 nm）、UVC（275 nm～200 nm）。 

[来源：YY/T 0901—2013，3.1] 

3.2 有效受照区 enabled illuminated area 

制造商规定的用于照射治疗的区域，通常包括受照面积、距离、角度、形状

等信息。 

[来源：YY/T 0901—2013，3.2] 

3.3 紫外辐照强度 ultraviolet irradiance 

制造商规定的预期用于照射治疗波段内的光谱辐照度的积分，单位为毫瓦每

平方厘米，符号为mW/cm2。 

[来源：YY/T 0901—2013，3.4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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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紫外照射剂量 ultraviolet irradiance dose 

单位受照面积上的紫外辐射能量，等于紫外辐照强度与照射时间的乘积，单

位为焦耳每平方厘米，符号为J/cm2。 

[来源：YY/T 0901—2013，3.3] 

3.5 有效紫外辐射 enabled ultraviolet radiation  

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及有效受照区内，预期用于照射治疗波段内的紫外辐射。 

[来源：YY/T 0901—2013，3.5] 

3.6 非预期紫外辐射 not anticipate ultraviolet radiation  

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及有效受照区内，预期用于照射治疗波段以外的紫外辐射，

此部分紫外辐射不用于治疗。 

[来源：YY/T 0901—2013，3.6] 

3.7 紫外残留辐射 ultraviolet radiation leakage 

切断紫外辐射输出后的紫外辐射。 

[来源：YY/T 0901—2013，3.7] 

4 概述 

紫外治疗仪是利用紫外线（UV）波段电磁辐射进行疾病治疗的医疗设备，

常用于皮肤、粘膜的消炎止痛和皮肤病（如白癜风、银屑病、湿疹等）患者的辅

助治疗。按照照射人体的部位分类，一般可分为全身照射式设备、局部照射式设

备和体腔照射式设备。其治疗原理基于紫外线对人体组织的光生物学效应：当特

定波长的紫外线照射皮肤时，能够刺激皮肤细胞产生光化学反应。 

紫外治疗仪通常包括主机、辐照器及其他附属部件（如护目镜或眼罩），其

中主机一般包括机箱、电源模块、控制单元、显示模块。治疗仪的光源主要包括

LED 光源、荧光光源以及准分子光源等类型。 

5 计量特性 

5.1 紫外辐照强度 

5.1.1 紫外辐照强度 

最大允许误差：±20%。 

注：不适用于具备紫外辐照强度监测功能的紫外治疗仪。 

5.1.2 最大紫外辐照强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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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不大于 200 mW/cm2。 

5.2 紫外辐照强度均匀性 

不大于±25%。 

5.3 紫外辐照强度的不稳定度 

不大于±10%。 

注：不适用具备紫外辐照强度监测功能的紫外治疗仪。 

5.4 紫外照射剂量 

UVA 波段：应不大于 200 J/cm2，最大允许误差：±20%； 

UVB 波段：应不大于 5 J/cm2，最大允许误差：±20%； 

UVC 波段：应不大于 2 J/cm2，最大允许误差：±20%。 

5.5 非预期紫外辐射 

应不大于表 1 中的规定值。 

表 1非预期紫外辐射的规定值 

波段/nm 照射时间/s 紫外照射剂量/（J/cm2） 紫外辐照强度/（mW/cm2） 

200～308 1～3×104 3×10-3 / 

309～314 1～3×104 6.3×10-2 / 

315～400 1～10 0.56t1/4 / 

315～400 10～103 1.0 / 

315～400 103～3×104 / 1 

注：t为照射时间 

示例：如制造商规定的预期用于照射治疗波段为 280 nm～320 nm，则非预期紫外辐射考

虑 280 nm 以下和 320 nm 以上波段内的紫外辐射及对应的分段限值。 

5.6 紫外残留辐射 

设备停止工作 5s 后，紫外辐照强度应不大于正常工作状态下的 1%。 

5.7 紫外辐射光谱 

峰值波长最大允许误差：±3 nm。 

5.8 定时 

定时误差应不大于±2%。 

注 1：若紫外治疗仪出光前需要预热，则预热完成前不应开始计时。 

注 2：以上所有指标不用于符合性判定，仅供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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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校准条件 

6.1 环境条件 

6.1.1 温度：（10～40）℃； 

6.1.2 相对湿度：不大于 80%； 

6.1.3 工作电源：AC（220±22）V，（50±1）Hz。 

6.2 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

6.2.1 光谱辐射计 

波长测量范围覆盖（200～400）nm，最大允许误差：±1 nm； 

光谱辐射照度最大允许误差：±6%。 

6.2.2 电子秒表 

测量范围：0.01 s～24 h，最大允许误差：±1 s/1 h。 

6.2.3 钢直尺 

测量范围：（0～300）nm，最大允许误差：±0.10 mm。 

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

7.1 外观及功能性检查 

7.1.1 被校紫外治疗仪（以下简称“被校治疗仪”）的各种标识应清晰完整，具有

名称、型号、制造商和出厂编号。 

7.1.2 被校治疗仪不应有影响工作性能的机械损伤，所有旋钮、开关、按键等均应

功能正常。被校治疗仪外表面应光滑，无明显的凹凸、裂纹和毛刺。 

7.1.3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，紫外辐射源应不出现肉眼可察觉的闪烁现象。 

7.2 紫外辐照强度 

7.2.1 紫外辐照强度示值相对误差 

 

图 1 测量点分布图 



JJF xxxx-202x 

 5 

启动被校治疗仪，待其达到制造商规定的预热时间后，将光谱辐射计的探测

器接收面置于与被校治疗仪发光面光轴垂直的位置，并确保探测器中心与测量光

轴重合。按照仪器说明书规定的工作距离，在如图 1 所示有效受照区内选择不少

于 5 个测量点。按照仪器说明书确定预期治疗波段𝜆1~𝜆2，依次测量各点光谱辐

照度，按公式（1）计算各测量点的紫外辐照强度，并取平均值，按公式（2）计

算示值相对误差。 

 

E = ∫ 𝐸𝜆(𝜆)d𝜆
𝜆2

𝜆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） 

式中： 

𝐸——紫外辐照强度，mW/cm2； 

𝐸𝜆(𝜆)——光谱辐照度，mW/（cm2•nm）；  

d𝜆——计算或测量时的波长间隔，nm； 

𝜆1~𝜆2——制造商规定的预期用于照射治疗波段，可以是 UVA、UVB、UVC

或其他紫外波段，nm。 

 𝛥𝐸 =
𝐸0−𝐸̅

𝐸̅
× 100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 

式中： 

𝛥𝐸——紫外辐照强度示值相对误差，%； 

𝐸0——紫外辐照强度的标称值，mW/cm2；  

𝐸̅——紫外辐照强度测量平均值，mW/cm2。 

7.2.2 最大紫外辐照强度 

对于不具备紫外辐照强度监测功能的被校治疗仪，将其紫外辐射设置在最大

输出状态，用光谱辐射计测量在有效受照区内分布点（至少 5 个测量点）处的紫

外辐照强度，读取其中的最大紫外辐照强度值。 

对于具备紫外辐照强度监测功能的被校治疗仪，应在有效受照区内选取不少

于 5 个测量点，分别测量各点的紫外辐照强度，计算其平均值𝐸0
̅̅ ̅，并确定最大紫

外辐照强度𝐸𝑚𝑎𝑥
′  及其所在位置。随后，重新启动被校治疗仪，在上述最大紫外

辐照强度位置处进行连续测量。采样时间间隔设为 10 s，或采用用户建议的其他

时间间隔，连续记录至设备单次运行周期结束，得到测量结果 E1～En，并读取

其中的最大紫外辐照强度值𝐸𝑚𝑎𝑥。 



JJF xxxx-202x 

 6 

7.3 紫外辐照强度均匀性 

根据 7.2.1 测得的各测量点紫外辐射强度，按公式（3）计算各点的相对偏

差，取其中偏差绝对值最大的结果作为紫外辐射强度均匀性。 

 𝑔 =
𝐸𝑖−𝐸̅

𝐸̅
× 100% （3） 

式中： 

𝑔——紫外辐照强度相对偏差，%； 

𝐸𝑖——测量点 i处的紫外辐照强度测量值，mW/cm2；  

𝐸̅——紫外辐照强度测量平均值，mW/cm2。 

7.4 紫外辐照强度的不稳定度 

    选取图 1 中 E 点位置作为测量点，采用光谱辐射计测量该点的辐照强度，

在设备单次最长工作时间或 12 min 内（取二者中的较短者），等时间间隔读取 5

次测量值，并按公式（4）计算其稳定性。 

 𝑆 = ±
𝐸𝑚𝑎𝑥−𝐸𝑚𝑖𝑛

2×𝐸̅
× 100% （4） 

式中： 

𝑆——紫外辐照强度的不稳定度，%； 

𝐸𝑚𝑎𝑥——5 次测量中的最大值，mW/cm2；  

𝐸𝑚𝑖𝑛——5 次测量中的最小值，mW/cm2；  

𝐸̅——5 次测量的平均值，mW/cm2。 

7.5 紫外照射剂量 

7.5.1 紫外照射剂量示值相对误差 

对于不具备紫外辐照强度监测功能的被校治疗仪，将被校治疗仪的照射剂量

设定为最大值，用电子秒表测量其单次最长照射时间，根据 7.2.1 测得的紫外辐

照强度测量平均值，按公式（5）计算紫外照射剂量实测值，再按公式（6）计算

紫外照射剂量的实测值与设定值的示值误差。 

 𝑊 = 𝐸̅ × 𝑡 （5） 

式中： 

𝑊——紫外照射剂量实测值，J/ cm2； 

𝐸̅——紫外辐照强度测量平均值，mW/cm2；  

𝑡——单次最长照射时间，s。 

 ∆𝑊 =
𝑊𝑂−𝑊

𝑊
× 100%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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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

∆𝑊——紫外照射剂量示值相对误差，%； 

𝑊𝑂——紫外照射剂量的设定值，J/cm2； 

𝑊——紫外照射剂量实测值，J/ cm2。 

对于具有紫外辐照强度监测功能的治疗仪，应按 7.2.2 的规定采集紫外辐照

强度数据集𝐸𝑗，并对该数据集随时间变化进行积分，得到最大辐照强度位置处的

紫外照射剂量。根据 7.2.2 测得的紫外辐照强度平均值𝐸0
̅̅ ̅和最大紫外辐照强度

𝐸𝑚𝑎𝑥
′ ，按公式（7）计算有效受照区紫外照射剂量平均值，按公式（8）计算该平

均值与设定值之间的相对误差。 

 𝑊̅ =
∑ 𝐸𝑗𝑡𝑗

𝑛
𝑗=1

𝐸𝑚𝑎𝑥
′

× 𝐸0
̅̅ ̅                  （8） 

式中： 

𝑊̅——紫外照射剂量平均值，J/ cm2； 

𝐸𝑚𝑎𝑥
′ ——最大紫外辐照强度，mW/ cm2 

𝐸0
̅̅ ̅——紫外辐照强度平均值，mW/ cm2。 

𝐸𝑗——最大辐照强度位置处测量的紫外辐照强度数据集，mW/ cm2 

𝑡𝑗——最大辐照强度位置处各紫外辐照强度数据对应的测量时间间隔，s； 

𝑛——测量次数。 

7.5.2 最大紫外照射剂量 

对于具有和不具有紫外辐照强度监测功能的治疗仪，分别根据前述最大辐照

强度测量结果以及被测治疗仪的紫外光谱曲线分别计算 UVA、UVB、UVC 波段

对应的最大紫外照射剂量。 

7.6 非预期紫外辐射 

根据被校治疗仪的紫外光谱曲线，按公式（9）计算分别计算 UVA、UVB、

UVC 非预期波段对应的紫外照射剂量。 

𝐸n = ∫ 𝐸𝜆(𝜆)d𝜆
λ1
′

λ2
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9） 

式中： 

𝐸n—非预期紫外辐照强度，mW/cm2； 

𝐸𝜆(𝜆)——光谱辐照度，mW/（cm2•nm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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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𝜆′——计算或测量时的波长间隔带宽，nm； 

λ1

′
~λ2

′
——制造商规定的非预期用于照射治疗波段，nm。 

7.7 紫外残留辐射 

于被校治疗仪停止工作后 5 s（以倒计时结束或结束提示音作为设备停止工

作的判定依据），测量有效受照区中心点的紫外辐照强度，并计算其与正常工作

状态下该点辐照强度的比值。 

7.8 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误差 

在紫外辐照有效受照区受照面的几何中心处，采用光谱仪测量紫外辐射的光

谱峰值波长，并按公式（10）计算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误差。 

 ∆𝜆 = 𝜆𝑂 − 𝜆𝑆 （10） 

式中： 

∆𝜆——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误差，nm； 

𝜆𝑂——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标称值，nm；  

𝜆𝑆——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测量值，nm。 

7.9 定时误差 

采用电子秒表对被校治疗仪定时器的最大设置时间与 60 min 中的较小值进

行计时测量，按公式（11）计算定时误差。 

 ∆𝑡 =
𝑡𝑂−𝑡𝑆

𝑡𝑆
× 100% （11） 

式中： 

∆𝑡——定时误差，%； 

𝑡𝑂——治疗时间设置值，s；  

𝑡𝑆——电子秒表时间测量值，s。 

8 校准结果表达 

校准结果应在校准证书上反映。证书内页推荐格式见附录 B。校准证书至少

应包含以下信息： 

a) 标题：“校准证书”； 

b)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； 

c) 进行校准的地点（如果与实验室的地址不同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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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) 证书的唯一性标识（如编号），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； 

e) 客户的名称和地址； 

f) 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（如型号、产品编号等）； 

g) 进行校准的日期； 

h) 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，包括名称及代号； 

i) 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； 

j) 校准环境的描述； 

k) 校准结果及其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； 

l) 对校准规范的偏离的说明 

m) 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签发人的签名、职务或等效标识； 

n) 校准结果仅对被校对象有效的声明； 

o) 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，不得部分复制证书的说明； 

p) 对校准规范的偏离的说明。 

9 复校时间间隔 

由于复校时间间隔的长短是由仪器的使用情况、使用者、仪器本身质量等诸

因素所决定的，因此送校单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决定复校时间间隔。 

复校时间间隔建议为 12 个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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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

紫外治疗仪校准原始记录（推荐）格式 

送校单位  记录编号  

制造厂  仪器名称  

仪器型号  仪器编号  

温度、湿度  校准日期  

校准地点  校准依据  

校准使用的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

名称 测量范围 
不确定度或准确度等

级或最大允许误差 
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

     

1.外观及功能性检查：□符合要求    □不符合要求 

2.紫外辐照强度最大值：□符合要求    □不符合要求 

3.紫外辐照强度示值误差： 

测量点 A B C D E 

测量值/（mW/cm2）      

测量平均值/（mW/cm2）  

标称值/（mW/cm2）  

示值误差/%  

4.紫外辐照强度均匀性： 

测量点 A B C D E 

测量值/（mW/cm2）      

测量平均值/（mW/cm2）  

各点均匀性/%      

均匀性/%  

5.紫外辐照强度的不稳定度： 

测量次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

测量值/（mW/cm2）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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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性/%  

6.紫外照射剂量： 

单次最长照射时间/(s)  

紫外照射剂量测量值/（J/cm2）  

紫外照射剂量设定值/（J/cm2）  

紫外照射剂量示值误差/%  

7.非预期紫外辐射：  

非预期紫外辐射/（J/cm2）  

8.紫外残留辐射：  

紫外辐射残留/%  

9.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误差： 

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测量值/nm  

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标称值/nm  

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示值误差/nm  

10.定时误差： 

时间测量值/s  

定时器时间标称值/s  

定时误差/%  

扩展不确定度（k=2）  

 

校准员：      核验员：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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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

校准证书内页（推荐）格式 

 

证书编号：XXXX-XXXX 

 

校准结果 

  

1.外观及功能性检查  

2.紫外辐照强度最大值  

3.紫外辐照强度示值误差  
扩展不确定度 U

（k=2） 
 

4.紫外辐照强度均匀性  

5.紫外辐照强度的不稳定度  

6.紫外照射剂量最大值  

7.紫外照射剂量示值误差  
扩展不确定度 U

（k=2） 
 

8.非预期紫外辐射  

9.紫外残留辐射  

10.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误差  
扩展不确定度 U

（k=2） 
 

11.定时误差  
扩展不确定度 U

（k=2） 
 

 

       

以下空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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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

紫外辐照强度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

C.1 测量方法 

以分辨力为 0.1 mW/cm2 的治疗仪为例，评定治疗仪在校准点 4.5 mW/cm2 时

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。有效受照区内选择不少于 5 个测量点。 

C.2 测量模型 

              𝛥𝐸 =
𝐸0−𝐸̅

𝐸̅
× 100% （C.1） 

式中： 

𝛥𝐸——紫外辐照强度示值误差，%； 

𝐸0——紫外辐照强度的标称值，mW/cm2；  

𝐸̅——紫外辐照强度测量平均值，mW/cm2。 

由于紫外辐照强度的标称值𝐸0为固定值，因此测量模型中仅有𝐸̅一个影响量，

则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： 

𝑢 = |𝑐(𝐸̅)|𝑢(𝐸̅) 

根据公式（C.1）计算灵敏系数为： 

𝑐(𝐸̅) =
𝜕𝛥𝐸

𝜕(𝐸̅)
= −

𝐸0

𝐸̅2
 

C.3 输入量的不确定度来源分析 

𝑢(𝐸̅)不确定度来源包括：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𝑢1(𝐸̅)，被校治疗

仪示值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𝑢2(𝐸̅)和紫外辐照计最大允许误差引入的

标准不确定度分量𝑢3(𝐸̅)。 

C.4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

C.4.1 被校治疗仪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𝑢1(𝐸̅) 

用紫外辐照计对被校治疗仪的辐照强度进行 10 次测量，数据见表 C.1 

表 C.1 紫外辐照强度测量数据 

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

测 量 值

/(mW/cm2) 

3.25 4.07 3.91 3.86 3.77 3.65 3.88 3.54 3.93 3.45 

上述 10 次测量的平均值为 3.73 mW/cm2，单次测量标准偏差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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𝑠 = √
∑ (𝑥𝑖 − 𝑥

−
)2𝑛

𝑖=1

𝑛 − 1
= 0.254 mW/cm2 

紫外辐照强度实际测量次数为 5 次，则则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分量

𝑢1(𝐸̅)为： 

𝑢1(𝐸̅) = 0.254 mW/cm2/√5 = 0.11 mW/cm2 

C.4.2 被校治疗仪示值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𝑢2(𝐸̅) 

被校治疗仪分辨力为 0.1 mW/cm2，采用 B 类评定方法。区间半宽 a=0.05 

mW/cm2，该分布服从均匀分布，故 

𝑢2(𝐸̅) =
0.05

√3
 mW/cm2 = 0.029 mW/cm2 

C.4.3 紫外辐照计的最大允许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𝑢3(𝐸̅) 

所用紫外辐照计的最大允许误差为±6%，按均匀分布考虑，则 

𝑢3(𝐸̅) =
6% × 3.77mW/cm2

√3
= 0.13 mW/cm2 

C.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

表 C.2 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

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输出量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

输入量 不确定度来源 符号 数值 灵敏系数𝑐𝑖 |𝑐𝑖|𝑢(𝑥𝑖) 

𝐸̅ 

测量重复性 𝑢1(𝐸̅) 0.11 mW/cm2 
0.317 

(mW/cm2)-1 

0.035 

被校治疗仪分辨力 𝑢2(𝐸̅) 0.029 mW/cm2 0.009 

紫外辐照计最大允差 𝑢3(𝐸̅) 0.13 mW/cm2 0.041 

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见表 C.2 所示。各不确定度分量互不相关，故合成标准不

确定度为 

𝑢c = √𝑐2𝑢1
2(𝐸̅) + 𝑐2𝑢2

2(𝐸̅) + 𝑐2𝑢3
2(𝐸̅) = 5.5% 

C.6 扩展不确定度 

取包含因子 k=2，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

𝑈 = 𝑘 × 𝑢 = 11%（k=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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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D 

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示值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

D.1 测量方法 

以 UVB 紫外治疗仪为例，峰值波长为 311 nm，用光谱仪测量紫外治疗仪辐

射光谱峰值波长。 

D.2 测量模型 

 ∆𝜆 = 𝜆𝑂 − 𝜆𝑆 （D.1） 

式中： 

∆𝜆——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示值误差，nm； 

𝜆𝑂——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标称值，nm；  

𝜆𝑆——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测量值，nm。 

由于定时设定值𝜆0为固定值，因此测量模型中仅有𝜆S一个影响量，则合成标

准不确定度为： 

𝑢𝑐 = |𝑐(𝜆𝑆)|𝑢(𝜆𝑆) 

式中𝜆𝑆的灵敏系数为： 

𝑐(𝜆𝑆) =
𝜕∆𝜆

𝜕(𝜆S)
= −1 

代入灵敏系数计算结果，则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： 

𝑢𝑐 = 𝑢(𝜆𝑆) 

D.3 测量不确定度分析 

𝑢(𝜆𝑆)不确定度来源包括：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𝑢1(𝜆𝑆)，光谱仪最

大允许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𝑢2(𝜆𝑆)。 

D.4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

D.4.1 被校治疗仪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分量𝑢1(𝜆𝑆) 

用光谱仪对被校治疗仪的波长进行 10 次测量，数据见表 D.1 

表 D.1 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测量数据 

测量 

次数 
1 2 3 4 5 6 7 8 9 10 

测量值

/nm 
311.9 311.1 311.9 311.1 311.1 311.0 311.3 311.1 311.9 311.1 

上述 10 次测量的平均值为 311.35nm，单次测量标准偏差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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𝑠 = √
∑ (𝑥𝑖 − 𝑥

−
)2𝑛

𝑖=1

𝑛 − 1
= 0.39 nm 

紫外辐射光谱峰值波长实际测量次数为 3 次，则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

分量𝑢1(𝜆𝑆)为： 

𝑢1(𝜆𝑆) =
𝑠

√3
=

0.39𝑛𝑚

√3
= 0.23 𝑛𝑚 

D.4.2 光谱仪最大允许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𝑢2(𝜆𝑆) 

光谱仪的最大允许误差为±1nm。服从均匀分布，故 

𝑢2(𝜆𝑆) =
1

√3
nm = 0.58 nm 

D.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

表 D.2 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

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输出量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

输入量 不确定度来源 符号 数值 灵敏系数𝑐𝑖 |𝑐𝑖|𝑢(𝑥𝑖) 

𝜆𝑆 

测量重复性 𝑢1(𝜆𝑆) 0.23 nm 

-1 

0.23 nm 

光谱仪最大允差 𝑢2(𝜆𝑆) 0.58 nm 0.58 nm 

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见表 D.2 所示。各不确定度分量互不相关，故合成标

准不确定度为： 

𝑢c = √𝑐2𝑢1
2(𝜆𝑆) + 𝑐2𝑢2

2(𝜆𝑆) = 0.6 nm 

D.6 扩展不确定度 

取包含因子 k=2，则扩展不确定度为： 

U=k× cu =2×1.73nm=1.2 nm（k=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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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E 

紫外照射剂量示值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

E.1 测量方法 

以分辨力为 0.01 J/cm²、适用于 UVB 波段的治疗仪为例，评定该治疗仪在紫

外照射剂量设定值为 5 J/cm²时的测量结果不确定度。在有效治疗区域内均匀分

布的 5 个测量位置处分别读取紫外辐照强度，取其平均值；同时采用电子秒表测

量单次最长照射时间，依据上述两项测量结果计算紫外照射剂量值 

E.2 测量模型 

              ∆𝑊 =
𝑊𝑂−𝑊

𝑊
× 100% （E.1） 

式中： 

∆𝑊——紫外照射剂量示值误差，%； 

𝑊𝑂——紫外照射剂量的设定值，J/cm2；  

𝑊——紫外照射剂量值，J/cm2。 

由于紫外照射剂量的设定值𝑊0为固定值，因此测量模型中仅有𝑊一个影响

量，则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： 

 𝑢 = |𝑐(𝑊)|𝑢(𝑊) 

根据公式（E.1）计算灵敏系数为： 

𝑐(𝑊) =
𝜕𝛥𝑊

𝜕(𝑊)
= −

𝑊0

𝑊2
 

E.3 测量不确定度分析 

𝑢(𝑊)不确定度来源包括：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𝑢1(𝑊)，被校治疗

仪示值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𝑢2(W)和紫外辐照计最大允许误差引入

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𝑢3(W)。 

E.4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

E.4.1 被校治疗仪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分量𝑢1(𝑊) 

用紫外辐照计对被校治疗仪的波长进行 10 次测量，数据见表 E.1 

表 E.1 紫外照射剂量测量数据 

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

测量值/ 

J/cm2 
3.61 4.52 4.34 4.29 4.19 4.06 4.31 3.93 4.37 3.8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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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 10 次测量的平均值为 4.15 J/cm2，单次测量标准偏差为 

𝑠 = √
∑ (𝑥𝑖 − 𝑥

−
)2𝑛

𝑖=1

𝑛 − 1
= 0.28 J/𝑐𝑚2 

紫外照射剂量实际测量次数为 3 次，则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分量

𝑢1(𝑊)为： 

𝑢1(𝑊) =
𝑠

√3
=

0.28J/𝑐𝑚2

√3
= 0.16 J/𝑐𝑚2 

E.4.2 被校治疗仪示值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𝑢2(𝑊) 

被校治疗仪分辨力为 0.01 J/cm2，采用B类评定方法，区间半宽a=0.005 J/cm2，

该分布服从均匀分布，故 

𝑢2(𝑊) =
0.005

√3
J/cm2 = 0.0029 J/cm2 

E.4.3 紫外辐照计的最大允许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𝑢3(𝑊) 

所用紫外辐照计的最大允许误差为±6%，服从均匀分布，则 

𝑢3(𝑊) =
6% × 4.18J/cm2

√3
= 0.14 J/cm2 

E.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

表 E.2 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

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输出量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

输入量 不确定度来源 符号 数值 灵敏系数𝑐𝑖 |𝑐𝑖|𝑢(𝑥𝑖) 

𝑊 

测量重复性 𝑢1(𝑊) 0.16 J/cm2 

0.29 

(J/cm2)-1 

0.046 

被校治疗仪分辨力 𝑢2(𝑊) 0.0029 J/cm2 0.001 

紫外辐照计最大允差 𝑢3(𝑊) 0.14 J/cm2 0.041 

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见表 E.2 所示。各不确定度分量互不相关，故合成标

准不确定度为： 

𝑢c = √𝑐2𝑢1
2(𝑊) + 𝑐2𝑢2

2(𝑊) = 6% 

E.6 扩展不确定度 

取包含因子 k=2，则扩展不确定度为： 

𝑈 = 𝑘 × 𝑢 = 12%(k=2) 

 


